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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字號：全教總高字第1040000456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說明四(0000456A00_ATTCH1.doc)

主旨：檢送本會對於「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標準」修

正草案之修正意見，請查照惠辦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貴部中華民國104年10月20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040106

731A號公告辦理。

二、旨揭標準第三條第一項之每週基本教學節數，係按專任教

師及兼任導師之身分，分別明定之；兼任導師並非以減授

四節態樣明定其基本節數已彰明較著。兼任導師協助擔任

召集人，協助學校負責協調教師進行研究、改進教材教法

、推展教學活動，在未重複減授鐘點態樣下，應與專任教

師同樣給予減授節數對待。

三、各類型高級中等學校自高級中等教育法全面施行後，因校

名繼續沿用高級中學法及職業學校法，召集人減課情事上

已與高級中等教育法施行細則之相關規定有所差距，為期

緩減爭議，建議盡早適用修正後之規定。

四、綜上，本會對於旨揭標準第六條及第十二條之修正意見如

附件，建請採納修正意見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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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副本：全教總會員工會(含附件)、本會高級中等學校委員會(含附件) 2015-10-27
16:45:28

理事長　張旭政




